
- 1 -

附件 2：

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黑烟车上路
行驶的通告》编制说明

一、《通告》出台必要性

近年来，随着我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大，机动车尾气

排放污染源，特别是黑烟车尾气排放污染源已严重影响我市

大气环境空气质量、市民身体健康、城市整体形象，如图：

图 1 韶关市区黑烟车

图 2 韶关市区黑烟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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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韶关市区黑烟车

图 4 韶关市区黑烟车

图 5 韶关市区黑烟车



- 3 -

因此，黑烟车尾气排放污染源整治已成为现阶段广大市

民关注的重点，根据第三方研究机构对我市大气污染源解析，

2019 年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源占比已上升到首位。2021 年

省政府出台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1

年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1〕

58 号），要求各地级以上市应于 6 月底前完成黑烟车禁行区

划定工作，并组织开展黑烟车闯禁行区遥感监测执法检查。

因此，我市加大对机动车尾气排放源进行管控已迫在眉睫。

黑烟车是指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或者烟度值超过林

格曼 1 级的机动车。其排放的颗粒物和氮氧化物，已成为移

动源排放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。根据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

统计数据，“黑烟车”、“柴油货车”、“重型运输车辆”

等高排放机动车的废气污染物排放贡献量远高于轻型汽油

车，严重影响环境空气质量和城市形象。

为积极响应广大市民的关注，经与有关部门多次沟通及

调研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广

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，我局

起草了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黑烟车上路行驶的通告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禁止黑烟车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。

二、《通告》出台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与风险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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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法性。《通告（送审稿）》的出台有法可依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一条 机动

车船、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; 第一

百一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排放检验不

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

予以处罚。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三十三条 地级

以上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需要，采取禁止通

行、经济补偿等措施逐步淘汰高排放车辆。禁止通行、经济

补偿等具体办法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制定。第四十一条

禁止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。在不影响正常通

行的情况下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

执法机构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现场检查监

测、电子监控、摄像拍照、自动监测、遥感监测、远红外摄

像等方式，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

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合理性。《通告》的出台合情合理。个别机动车

驾驶人由于不注重对所驾驶的机动车保养保修，驾驶排放不

合格的“带病”机动车上道路行驶，严重影响环境空气质量、

市民身体健康、城市整体形象，因此，采取有效的法律手段

禁止黑烟车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合情合理。

（三）可行性。《通告》的出台操作可行。目前我市已

建成 7 套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，在建 10 套黑烟车抓拍系统，

基本实现国家、省、市三级联网，相关检测管控手段较为成

熟，既能解决现阶段上路执法人力物力投入大、费效比低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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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还能利用高科技手段逐步实现多点位、全覆盖对“黑

烟车”进行有效管控。黑烟车智能识别系统可抓取到车辆排

放黑烟时段的视频、相片、车牌号及其尾气林格曼烟度等相

关信息，形成固定证据链，可供查证。

（四）可控性。《通告》出台实施可控。黑烟车抓拍的

证据将经过多重审核，以保证证据链合规、准确无误，从而

让处罚精准，减少行政风险。另外本通告实施后的第一个月

为禁行措施试行期，试行期内的违规行为，由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进行批评教育，暂不实施处罚。试行期对常驾驶“黑

烟车”上路行驶的司机有了较为深刻感性的认知。

（五）风险性。《通告》的出台风险等级低。截至目前，

我省已有 17 个地市出台“黑烟车”禁行措施，其中广州、

东莞、佛山、梅州、茂名、阳江、揭阳、江门、惠州、湛江、

肇庆、珠海等 12 市全域禁止“黑烟车”通告，云浮、汕头、

清远、河源、潮州等 5 市区域禁止“黑烟车”通告，我市依

照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柴油车

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落实“环保检测、公安处罚”

的执法模式，聚焦重点时段、重点道路的车辆排气状况和污

染控制装置运行情况的日常路查路检，共开展 85 次联合路

检，抽测 1117 辆柴油动力车辆，其中 77 辆为不合格，占比

6.89%，相信实行“黑烟车”上路行驶试行期满后，“黑烟

车”通行比例会更少。本通告出台后，一是适罚群体为极少

数交通违法驾驶人员；二是实施处罚有法可依。是低风险性

的一项重大行政决策。


